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仪器仪表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增加标准有效供给，满足仪器

仪表行业健康发展需要，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团体标准是指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组织制定，并批准发布的一种规范性技术文件，包括： 

     a) 为快速响应创新和市场对标准的需求，在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情况下， 

        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b) 为引领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制定严于现行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范性文件； 

     c) 根据市场需要，推动国际贸易，提供相关英文版的技术规范。 

第三条 团体标准编号依次由团体标准代号（T/）、协会代号（CIMA）、标准顺序号

和年代号构成。 

编号示例如下 

T/CIMA xxxx－xxxx 

 

                  年代号 

                  标准顺序号 

                  团体标准代号/协会代号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科技与规划部负责团体标准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



 

责是：研究制定团体标准的发展规划、工作细则、年度计划，负责组织制定和实施团体

标准。 

第五条 根据团体标准制修订需要，协会委托仪器仪表领域有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或聘请有关专家，对项目进行立项评估和标准审查。 

第六条 根据团体标准制修订需要，设立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

负责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工作组对所起草的团体标准质量负责。 

第三章 团体标准的制定 

第七条 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应当遵循“开放、公平、透明、协商一致、促进贸易和

交流”的原则。 

第八条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和要求，包括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

出版、复审等，应符合《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细则》的规定。 

第九条 协会会员单位可随时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协会秘书处及分支机构也可

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非会员单位也可提出仪器仪表团体标准立项申

请。协会科技与规划部受理立项申请，提出团体标准计划建议，组织专家评估和审查。 

第十条 经协会批准立项的团体标准，由工作组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组原则上由团

体标准立项申请单位负责组建。 

第十一条 团体标准的审查形式一般采用会议审查，也可采取函审。审查意见原则

上应协商一致，如需表决，必须获得不少于参与审查专家的四分之三赞成票方为通过。 

第十二条 团体标准由协会科技与规划部编号，协会法人批准，以协会公告形式发

布。 

第十三条 团体标准由协会科技与规划部负责组织出版发行。 

第十四条 团体标准制定周期一般为 12个月，特殊情况下，经申请批准，项目最多

可延期 6个月。 

第十五条 对于已有成熟标准草案的项目，如等同采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

先进标准的制修订项目和对现有标准的修订或其它标准的转化项目可采用快速程序，即

由立项阶段直接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或审查阶段。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实施 

第十六条 鼓励协会各级工作机构、分支机构和协会会员单位以及相关单位积极宣

传、推广、使用团体标准，依据团体标准开展相关认证、检测、评估等活动。 

第十七条 协会建立实施激励机制，表彰和奖励在团体标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 

第十八条 团体标准原则上每三年复审一次，对其先进性、适用性、有效性进行评

估，确认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第五章 知识产权 

第十九条 团体标准的版权属于协会所有，任何组织、个人未经协会同意，不得印

刷、销售和互联网转载。 

第二十条 如涉及专利时，应在立项时规定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规则、处置程

序和要求等；处置规则、处置程序和要求应按一定的程序取得团体标准制定成员的认可。 

第二十一条 团体标准的标识为“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团体标准”，英文标识为

“T/CIMA”，协会各级工作机构、分支机构、协会会员单位和有关单位通过团体标准开

展的认证、检测和推广等活动，在取得授权后可使用此标识。 

第六章 经费 

第二十二条 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按照“谁需求、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筹集资

金。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